附件1：
2023年汪清县县城学校教师遴选
公     告
根据《汪清县县城学校教师遴选实施办法》（汪教发〔2016〕13号）相关规定及县城学校岗位需求情况，现将2023年汪清县县城学校教师遴选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遴选岗位及人数
见附件2：汪清县县城学校教师遴选设岗计划表                                                                                                                                                                                       
二、遴选范围及条件
(一)遴选对象为农村在编在岗教师（东振小学和东光小学除外）。
（二）报考教师须具备以下条件：
1.具有相应及以上学段合格学历和教师资格（幼儿园:中专及以上学历（含职高幼师），持有幼儿园及以上教师资格证；小学:大专及以上学历，持有小学及以上教师资格证；初中:本科及以上学历，持有初中及以上教师资格证）。
2.具体条件：报考县城学校教师必须在农村学校任教年限满三年及以上，35周岁以下，并具有相应及以上学段合格学历和教师资格，报考岗位与所学专业相同或目前从事该学科教学工作且满三年及以上;班主任岗位必须为现任班主任且从事班主任工作年限满三年及以上。报考幼儿教师岗位必须在农村任教年限满三年及以上，40周岁以下（含40周岁）中专及以上学历（含职高幼师），并具有相应及以上学段合格教师资格，必须是幼儿、学前教育专业或目前从事幼儿、学前教育教学工作且满三年及以上。35周岁以下是指1987年8月14日以后出生，40周岁以下是指1982年8月14日以后出生。年龄计算时间点均以8月14日为准（以本人身份证出生日期为准）。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报考：
1.城镇内（包括东振、东光学校）教师；
2.特岗教师（未转正）、在乡镇学校任教未满三年的教师；
3.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不合格教师；
4.有违法违规行为教师。
（四）计算时间点均以2023年6月30日为准。
三、遴选程序及具体要求
（一）报名办法及要求
1．报名时间为2023年 8月16日(星期三)上午8:30-11:30，下午13：30-16:30 逾期不再受理。报名地点设在教育局四楼会议室。本次遴选报名采取现场报名，现场审核的方式进行。
2.报名人员需填写《2023年汪清县县城学校教师遴选报名表》（见附件3）本人报名登记表贴红底小二寸照片另外提供电子版红底照片，并将本人身份证、学历证、学位证、教师资格证等证件，任班主任三年证明材料（学校分工、课时、证明）、师德证明（无违纪违法等师德问题学校证明）、入职证明材料（合同或工资表或备案表）及教学工作业绩成果（只提供出课类或荣誉称号类证书，复印件盖学校公章）、2020年至2022年年度考核表等材料装《档案一》，并在封皮粘贴材料明细；本人报名登记表贴红底小二寸照片（附件3）及所有证书复印件装档案袋《档案二》，并在封皮粘贴材料明细，报名时两个档案袋一并上交，报名表电子版和照片发到人事科邮箱rsk8850209@126.com。
3．符合规定报名条件的遴选人员每人报考1个单位1个岗位志愿。参加遴选人员应对提交的个人信息真实性、有效性负责。如参加遴选人员提供信息不准确或有虚假行为取消其报名资格。
（二）笔试、考评、面试办法及要求
遴选各岗位均采取笔试、面试和考评相结合办法择优录用。满分为100分，及格线60分（不含考评分数）。其中笔试成绩占30%（满分100分×30%=30分），面试成绩占60%（满分100分×60%=60分），考评总分数为10分。本次遴选设最低控制分数线60分，低于60分，则取消该遴选岗位（不含考评分数）。根据笔试、面试和考评分数合计的总成绩，由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按所报岗位取满额办理拟录用手续。
1.领取准考证时间和地点
[bookmark: _GoBack]   2023年 8月17日（星期四）上午8：30-11:30，汪清县教育局三楼人事科。
2.笔试
（1）笔试时间：2023年8月20日（星期日）下午13:00-15:00，考点设在（汪清一中）。 
（2）笔试内容以教学基础知识、教学设计，教学案例分析等为内容，题目根据所报学段学科现场抽签确定，满分为100分,不设及格分数线。
（3）根据参加遴选人员笔试成绩（含考评加分）按岗位招考计划数的1:3比例确定面试人选（末位同分的一并入围）。达不到规定比例的，按实有人数确定拟面试人选。拟参加面试人员须进行面试资格审核，面试资格审核不合格的取消面试资格，并从高分到低分顺延递补名单。结果通过汪清县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https://wangqing.jleduyun.cn/   ）或工作群、教育局公众号公布。
3.考评
（1）在偏远农村工作的教师：罗子沟镇辖区内村屯学校经审核加4分；天桥岭镇东新学校经审核加3分，罗子沟镇、复兴镇、春阳镇镇内学校经审核加2分,到教学点送课（提供送课证明材料）加1分。
（2）近五年以来取得过教学工作业绩成果（竞赛课、示范课、公开课、新秀课以及名师、学科带头人等）：经审核省级加6分、州级加4分、县级加2分（取最高项不累计加分）。线上组织的竞赛课、非教育行政部门发放的教学工作业界成果证书，由评委现场审核后评分。
（3）成立考评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崔永胜
    副组长：金东浩、王世有、李东、樊颖
成  员：金美燕、赵红英、刘世财、刘宝珠、安长范，进修学校相关学科教研员及考官。
考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育局人事科，办公室主任由金美燕同志担任。
4.面试
（1）面试时间、地点和要求：2023年 8月27日（星期 日）上午9:00-12：00，地点在汪清一中，面试需携带准考证。
（2）面试内容。参考相应学科、学段教材，组织面试人员现场备课、讲课、说课，采取当场亮分的方式进行考评。满分100分，设及格线60分。面试采取报考同一个岗位同讲一堂课的方式进行，参加面试人员现场抽签决定试讲的顺序。每位考生备课时间为20分钟，进入面试考场说课5分钟、试讲10分钟，考官在5分钟内完成评分，并当场告知考生。1号考生在备课室进行到15分钟时，安排2号考生进行备课，以此类推，做好衔接工作。
4、 录用及其它事项
（一）录用成绩按笔试和面试成绩各占比例合成（百分制计算）和考评分数10分的综合成绩。
（二）根据录用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录用计划的1:1比例确定拟录用人选，拟录用人选的成绩、名单在汪清县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或教育局公众号公示，公示期五天。公示期间，公示对象自动放弃或被举报，经查问题属实，不符合录用资格的，取消其录用资格，按总成绩顺序递补。公示无异议的，予以办理录用相关手续。确定拟录用人选时出现末位同分的，按末位同分人员的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拟录用人选。若末位同分人员的面试成绩都相同，年长者优先。
 （三）录用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一年），试用期满考核不合格的予以退回原单位。
 （四）凡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参加报名、笔试、面试、报到的，均视为自动放弃应聘资格。
 五、工作要求
（一）为确保公开遴选工作的顺利进行，贯彻落实“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成立以教育局局长为组长、各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汪清县县城学校遴选工作领导小组，对此项工作进行统筹安排。
（二）遴选工作由教育局法规科全程监督，实行遴选过程全公开。严禁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真正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切实达到教育人才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学科教师合理结构的目的，不断提高我县学校办学水平。对于违反政策、徇私舞弊造成不良后果和影响的，按有关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严肃处理。
（三）有关遴选工作未尽事宜由教师遴选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同时均通过汪清县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https://wangqing.jleduyun.cn/   ）或工作群、教育局公众号进行发布。教育局法规科监督电话：0433-8835152、教育局人事科咨询电话：0433-8850209。
汪清县教育局
2023年 8月 14日


